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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停产、关闭退出企业危险物料及清除情况表（一） 
企业名称： 

企业状态：停产□    关闭□ ；   存有危险物料情况：是□    否□；  停产企业是否需要清除危险物料：是□    否□ 

物料种类 危险物料品种数量情况 危险物料清除进展情况 

序号 名称 数量（吨） 储存部位 储存方式 清除计划 清除进度 

清除起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未开始清除 正在清除 完成清除时间 

原料          

产品          

生产装置

残存物料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其他物料          
备注:1.危险物料是指原料、产品、生产装置内残存物料及其他物料。原料 、产品应填报具体的化学品名；生产装置残存物料是指生产装置相关设备设施
未完成处理暂时留存的物料，不能确定具体化学品名的，应填报主要成份的化学品名；其他物料是指除原料、产品、生产装置残存物料以外回收、储存
的其他危险物料，不能确定具体化学品名的，应填报主要成份的化学品名。 2.危险物料数量以吨为单位填报。3.储存部位填报所在的车间、装置、储罐
区、仓库等具体名称。 4.储存方式填报桶、罐、釜、槽等包装或储存容器的名称。5.本表由企业负责填报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，加盖企业公章，
每月 1 日前报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，由设区市应急管理部门汇总。 

填报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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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关闭退出企业设备设施拆除进展情况表（二） 

 
企业名称： 

拆除设备设施情况 拆除进度 

设备设施类别 序号 设备设施名称 拆除起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
进度情况 

未开始拆除 正在拆除 完成拆除时间 

车间（装置）        

储罐区        

仓库        

其他设施        

备注: 1.由企业负责填报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，加盖企业公章，每月 1 日前报县(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，由设区市应急管理部门汇总。2.其他
设施是指企业公用设施、办公场所等建构筑物。3.设备设施名称只填报车间（装置）、储罐区、仓库、其他设施的名称，不填报单个设备设施的具体
名称。 

填报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

- 3 - 
 

附件 3 

 

   设区市     县（市、区）停产、关闭退出企业汇总表（三） 
 

序

号 

县（市、区）名

称 

停产企业

名称 

企业规模 停产起始 

时间 

序

号 

关 闭 退 出

企业名称 

企业规模 关闭起始 

时间 职 工 总 数

（人） 

占 地 面

积（亩）

销 售 收

入(万元)

职 工 总

数（人）

占地面积

（亩） 

销 售 收

入(万元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1.由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填报，分管领导审核签字，每月 5 日前报设区市应急管理局。2.由设区市应急管理局汇总，经分管领导审核签字，

从 2019 年 11 月起，每月 10 日前报省厅。3.关闭企业不纳入停产企业统计填报。4.销售收入填报企业停产时上年度的销售收入。 

 填报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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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 设区市   县（市、区）关闭退出企业设备设施拆除进度汇总表（四） 
 

县（市、

区）名称

序号 企业名称 设备设施名称 拆除进度 

车间（装置） 储罐区 仓库 其他设施 拆除起始 

时间 

计划完成 

时间 

进度情况 

未开始拆除 正在拆除 完成拆除时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1.由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填报，分管领导人审核签字，每月 5 日前报设区市应急管理局。2.设区市应急管理局汇总，分管领导审核签字，第

一次 2019 年 11 月 10 日前上报省厅，从 2020 年起每季度第一个月 10 日前报省厅。3.有关填报要求参考关闭企业设备设施拆除进度情况表（二）备注。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 


